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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

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

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混合 

基金主代码 121002 

交易代码 121002（前端） 128002（后端）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 年 4 月 29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74,792,874.96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积极投资、追求适度风险收

益”，即采取积极混合型投资策略，把握景气行业

先锋股票的投资机会，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追

求基金资产的中长期稳健增值。 

投资策略 

1、类别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股票、固定收益证券和现金的基准配置比例

分别为 75%、20%和 5%，但股票和固定收益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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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类盈利性资产可依据市场风险收益状态进行

调整，许可变动范围分别为 75%～20%和 20%～

75%。 

2、股票投资策略 

在有效控制市场系统风险的基础上，遵循行业优化

配置和行业内部股票优化配置相结合的投资策略。

以行业和个股相对投资价值评估为核心，遵循合理

价值或相对低估值原则建构股票组合。依据持续的

行业和个股投资价值评分结果调整行业与个股的

配置权重，在保障流动性的前提下，适度集中投资

于有较高投资价值的景气行业先锋股票。 

3、债券投资策略 

采取主动投资管理策略，通过利率预期、收益曲线

变动趋势研判，在有效控制系统风险的基础上，合

理进行无风险或低风险套利，最大化短期投资收

益。 

4、权证投资策略 

合理估计权证合理价值，根据权证合理价值与其市

场价格间的差幅即“估值差价（Value Price）”以及

权证合理价值对定价参数的敏感性，结合标的股票

合理价值考量，决策买入、持有或沽出权证。 

业绩比较基准 
5%×同业存款利率+20%×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75%×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采取积极型投资策略，主要投资于景气行业

先锋股票，具有适度风险回报特征，其风险收益高

于平衡型基金，低于纯股票基金。 

基金管理人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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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23 年 7 月 1 日-2023 年 9 月 30 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738,731.67 

2.本期利润 -7,520,175.18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199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598,146,362.95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5959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

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以上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

基金申购赎回费、基金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利润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

长率① 

净值增

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

月 
-1.24% 0.59% -2.94% 0.68% 1.70% -0.09% 

过去六个

月 
-2.84% 0.59% -6.50% 0.65% 3.66% -0.06% 

过去一年 -5.07% 0.61% -1.92% 0.74% -3.15% -0.13% 

过去三年 -11.12% 0.87% -13.51% 0.85% 2.39% 0.02% 

过去五年 64.82% 1.04% 9.02% 0.94% 55.8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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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基金合

同生效起

至今 

762.30% 1.14% 194.08% 1.21% 568.22% -0.07% 

注：1、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5%×同业存款利率+20%×中债综合指数

收益率+75%×沪深300指数收益率。 

2、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变动的比较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04 年 4 月 29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6个月。截至建仓期结束，本基

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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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李达

夫 

本基

金基

金经

理，固

定收

益部

部门

总经

理 

2021-04-03 - 17 

基金经理，固定收益部

部门总经理，中国籍，

中山大学数量经济学硕

士。17 年证券从业经历，

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CFA Institute）和全球

风险协会（GARP）会员，

拥有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和金融风险管

理师（FRM）资格。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4 月历

任东莞农商银行资金营

运中心交易员、研究员，

2008 年 4 月至 2012 年 9

月历任国投瑞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交易员、研

究员、基金经理，2012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任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2016 年 10

月加入国投瑞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 17日起担任国投瑞银

钱多宝货币市场基金及

国投瑞银添利宝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经理，2017

年 12 月 15 日起兼任国

投瑞银新活力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原国投瑞银新活力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2018 年

12 月 19 日起兼任国投

瑞银恒泽中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2020 年 11 月 7 日起

兼任国投瑞银双债增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2021 年 4 月 3

日起兼任国投瑞银景气

行业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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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经理，2023 年 9 月 12

日起兼任国投瑞银恒安

30 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曾

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至

2012年 9月 14日期间任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经理，于 2013 年 3

月 7 日至 2014 年 4 月 3

日期间任大成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于 2013 年 3 月 7 日

至 2016 年 9 月 22 日期

间任大成现金增利货币

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至 2016 年 9 月 22 日

期间任大成景安短融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于 2014 年 9 月 3

日至 2016 年 9 月 22 日

期间任大成信用增利一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于

2015 年 8 月 4 日至 2016

年 9 月 22 日期间任大成

恒丰宝货币市场基金基

金经理，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5 月

29 日期间担任国投瑞银

优选收益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于

2017年6月24日至2019

年 12 月 18 日期间担任

国投瑞银岁添利一年期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于

2018 年 6 月 7 日至 2020

年 7 月 9 日期间担任国

投瑞银顺达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

期间担任国投瑞银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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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于 2018 年 9 月 6 日

至 2020 年 11 月 12 日期

间担任国投瑞银顺昌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于 2017 年 6

月 17 日至 2023 年 5 月

29 日担任国投瑞银增利

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

理，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至 2023 年 7 月 11 日

任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

金基金经理。 

吉莉 

本基

金基

金经

理 

2022-06-29 - 15 

基金经理，中国籍，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研究生部金融学硕士，

15 年证券从业经历。

2008 年 3 月至 2011 年 6

月任国投瑞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研究员，2011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历

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研究员、投资经理。

2017 年 4 月加入国投瑞

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6 日起担任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2018 年 7

月 31日起兼任国投瑞银

核心企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2021

年 11 月 18 日起兼任国

投瑞银策略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2021 年 12 月 23 日

起兼国投瑞银稳健增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2022

年 6 月 29 日起兼任国投

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2023 年

2 月 28 日起兼任国投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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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策略智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曾

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至

2019 年 4 月 9 日期间担

任国投瑞银瑞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原国投瑞银瑞祥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于 2017 年 6

月 7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期间担任国投瑞银

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证券

从业年限计算标准遵从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证券基金从业人员范围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遵守《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系列法

规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本着恪守诚信、审慎勤勉，忠实尽职的原

则，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决

策规范，基金运作合法合规，没有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公平交易相关的系列制度，通过工作

制度、流程和技术手段保证公平交易原则的实现，以确保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各投

资组合在研究、决策、交易执行等各方面均得到公平对待，通过对投资交易行为

的监控、分析评估和信息披露来加强对公平交易过程和结果的监督，形成了有效

的公平交易体系。本报告期，本基金管理人各项公平交易制度流程均得到良好地

贯彻执行，未发现存在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的现象。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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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在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参与交易所公开竞价

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总成交量 5%的交易情况。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4.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三季度，A 股市场继续震荡，中证 800 指数小幅下跌，煤炭、非银、银行等

低估值行业表现相对较好。当前稳增长政策再度发力，专项债发行提速，地产政

策进一步优化，活跃资本市场的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出台。目前 A 股处于盈利底

部，估值底部，未来基本面、资金面将有望改善，我们对 A 股市场未来表现总

体乐观。我们在三季度小幅提高了权益仓位。继续把具备持续盈利能力与估值合

理偏低的行业和公司作为重点配置，重点配置的行业包括：家电、食品饮料、化

工、汽车及零部件、传媒、煤炭等行业。 

4.4.2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1.5959 元,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1.24%；本基金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2.94%。 

 

4.5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

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364,738,986.94 50.59 

 其中：股票 364,738,986.94 50.59 

2 固定收益投资 328,078,193.11 45.50 

 其中：债券 328,078,193.11 45.50 

 资产支持证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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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7,190,129.01 3.77 

7 其他各项资产 1,026,446.44 0.14 

8 合计 721,033,755.50 100.00 

注：1、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股。 

2、本基金不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44,522,442.00 

 

7.44 

 

C 制造业 225,604,302.76 37.72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2,432,643.97 0.41 

E 建筑业 7,864,194.06 1.31 

F 批发和零售业 333,778.10 0.06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5,122,920.00 2.53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4,408,364.61 2.41 

J 金融业 39,641,281.00 6.63 

K 房地产业 11,057,146.00 1.85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674,783.97 0.61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7,054.78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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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30,075.69 0.01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364,738,986.94 60.98 

 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无。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1 600690 海尔智家 
511,424.0

0 
12,069,606.40 2.02 

2 601898 中煤能源 
1,230,300.

00 
10,752,822.00 1.80 

3 000625 长安汽车 
758,800.0

0 
10,198,272.00 1.70 

4 000651 格力电器 
274,200.0

0 
9,953,460.00 1.66 

5 600309 万华化学 
112,500.0

0 
9,936,000.00 1.66 

6 603369 今世缘 
149,700.0

0 
8,782,899.00 1.47 

7 000568 泸州老窖 40,300.00 8,730,995.00 1.46 

8 000921 海信家电 
360,200.0

0 
8,475,506.00 1.42 

9 002352 顺丰控股 
205,600.0

0 
8,388,480.00 1.40 

10 601117 中国化学 
1,009,000.

00 
7,850,020.00 1.31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205,304,871.93 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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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20,001,366.12 3.3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39,884,372.72 6.67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62,887,582.34 10.51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328,078,193.11 54.85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1 019536 16 国债 08 400,000 43,865,347.94 7.33 

2 019697 23 国债 04 400,000 40,672,778.08 6.80 

3 019694 23 国债 01 400,110 40,561,660.98 6.78 

4 019678 22 国债 13 400,000 40,238,126.03 6.73 

5 019709 23 国债 16 400,000 39,966,958.90 6.68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无。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

细 

无。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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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无。 

 

5.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5.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5.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无。 

5.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无。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报

告编制前一年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处罚。本基金对上述证券的投

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要求。基金管理人认为，上述事件有利于

上述公司加强内部管理，上述公司当前总体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保持稳定，事件

对上述公司经营活动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不改变上述公司基本面。 

除上述主体外，基金管理人未发现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存在本期被

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1.2 本基金不存在投资的前十名股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库的情况。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322,692.88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698,231.38 

3 应收股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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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收利息 - 

5 应收申购款 4,715.39 

6 其他应收款 806.79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026,446.44 

 

5.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1 123158 宙邦转债 8,985,772.13 1.50 

2 110079 杭银转债 6,597,333.04 1.10 

3 110062 烽火转债 6,176,808.22 1.03 

4 110088 淮 22 转债 4,946,345.21 0.83 

5 113633 科沃转债 3,292,357.22 0.55 

6 128081 海亮转债 2,519,084.71 0.42 

7 113631 皖天转债 2,416,256.35 0.40 

8 127032 苏行转债 2,326,952.00 0.39 

9 113647 禾丰转债 2,299,536.66 0.38 

10 113044 大秦转债 2,260,565.92 0.38 

11 128048 张行转债 2,246,482.59 0.38 

12 113021 中信转债 2,236,605.90 0.37 

13 110047 山鹰转债 2,184,891.62 0.37 

14 113050 南银转债 2,183,341.41 0.37 

15 110043 无锡转债 2,082,482.50 0.35 

16 128034 江银转债 2,065,697.49 0.35 

17 113033 利群转债 2,060,191.56 0.34 

18 113037 紫银转债 2,032,438.36 0.34 

19 113056 重银转债 1,993,119.91 0.33 

20 113052 兴业转债 1,981,319.54 0.33 

 

5.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无。 

 

5.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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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80,013,451.54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673,554.74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5,894,131.32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74,792,874.96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无。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无。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产品特有风险 

投资者应关注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份额比例过高时，可能出现以下风险： 

1、赎回申请延期办理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易触发本基金巨额赎回的条件，中小投资者可能面临小额赎回申请

也需要部分延期办理的风险。 

2、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财产变现可能会对基金资产净值造成较大波

动；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相应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资产以及赎回时的份额净值的精度问

题均可能引起基金份额净值出现较大波动。 

3、基金投资策略难以实现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可能使基金资产净值显著降低，从而使基金在拟参与银行间市场

交易等投资时受到限制，导致基金投资策略难以实现。 

4、基金财产清算（或转型）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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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存续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连续 60 个

工作日达不到 100 人，或连续 6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基金管

理人将宣布本基金终止，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可能造成基金资

产净值大幅缩减而导致本基金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基金合同终止等情形。 

5、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表决时可能存在的风险 

由于单一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占比较高，在召开持有人大会并对重大事项进行投

票表决时，单一机构投资者将拥有高的投票权重。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无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1、报告期内管理人发布了关于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低旗下部

分基金费率并修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规定媒介公告时间为 2023 年 07

月 15 日。 

2、报告期内管理人发布了关于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行业高

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规定媒介公告时间为 2023 年 08 月 19 日。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同意中融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批复》（证监基金字[2004]28

号）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 

其他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介上公开披露的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定期报告及临

时公告  

 

9.2 存放地点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9 号安信金融大厦 18 楼 

存放网址：http://www.ubssdic.com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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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0-6868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